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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安徽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按照“先立规则、再行推开”的原则，在有关政策、技术规范、管理工具基本到位后，结合全省的整个鉴定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将安徽省经验材料刊登在简报上，供大家参阅。
创新机制 拓展范围 服务职业技能开发工作
我省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是在陕西等部分兄弟省市先行试点，探出路子以后，经过取经和一系列技术准备，于2006年正式启动的。目前，该项工作已经进入稳步推进阶段。经统计，2007年初至今年9月底，全省共考核20000多人次，发证18000多人次。我们的主要做法有： 

　　一、先立规则，再行推开 

　　为保证专项职业能力工作在我省平稳启动、规范实施、有序运行，我中心采取了立好规矩再启动的方法。先后印发了《关于印发第一批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名录的通知》（职技鉴〔2007〕8号）、《关于印发<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编写要求>的通知》（职技鉴〔2007〕9号）；结合我省实际开发了专项能力证书考务管理系统；协调省财政印制50万本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配合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统筹做好全省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意见》（劳社[2007]38号）和《关于印发<安徽省农民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07]911号）。在有关政策、技术规范、管理工具基本到位、初具系统以后，我们才于2007年下发文件，要求全省全面开展该项工作。由于事先有准备、运行有控制，一年多来，全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的开展还是比较正常的，质量也基本上让各有关方面都能满意。 

　　二、紧密结合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我们没有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仅仅局限在农民工工作中，而是在更广泛的职业技能开发领域内推动这项工作。回顾职业技能鉴定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十五””以前，职业技能鉴定是用社会化这一只拳头打天下,并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以职业为单位、用系统抽样测量的方法评价人的职业能力，遵循“五统一”的原则,顺应了市场“统一、开放”的基本属性，有利于劳动力商品在全国范围顺畅、合理的流通，确实支持了那个时期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十五”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灵活应用性、岗位实用性不强的特点也越来越突出，影响到企事业单位管理和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大家在思考，职业技能鉴定如何搞才能既适应市场的需要又适应岗位和职业技能开发的需要。比较普遍的一种想法是：以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为主体、以岗位技能评价为补充，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因此，对部里推出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我省积极响应，并且，在具体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向部中心刘康主任进行专门汇报，得到支持以后，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与整个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一是结合技师社会化考核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认证。2006年4月，我厅下发《关于做好2006年技师资格统一考评工作的通知》（劳社秘〔2006〕111号），规定：技师实行社会化统考制度和模块化鉴定方式，全部必考模块和两项选考模块考核合格，可取得技师资格；单一模块合格发给《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年内取得全部必考模块和两项选考模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换发《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二是结合国家紧缺人才培训认证试点工作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认证。2006年3月，我省成立安徽省紧缺人才培训认证项目推广办公室，配合部中心开展新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培训项目试验和推广工作，并在学员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实行专项职业能力和 CETTIC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双认证。 

　　三是结合农民工技能竞赛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认证。我中心要求各地结合各类竞赛，尤其是农民工技能大赛，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认证工作，对非完整职业（工种）和尚未列为职业（工种）管理的竞赛项目的参赛选手，进行专项职业能力认证。例如，2007年，我中心支持马鞍山市举办农民工专项技能大赛，对几十名成绩优秀选手和成绩合格者颁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省专项能力认证工作刚开了个头，还很不完善，更没到出成果、出思想的阶段，今后，请部中心多加技术支持和思想指导，也请兄弟省市多多帮助，使我省专项能力认证工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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